
2008 年 1 月 16 日立法會會議  
有關 “應付通脹 ”的動議辯論  

 
 
進展報告：  
 
(一 )  2008-09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已 建 議 寬 免 2008-09年 度 四

季 差 餉 ， 以 每 戶 每 季 5,000元 為 上 限 。  
 
(二 ) 財 政 預 算 案 建 議 政 府 為 居 於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(房 委

會 )和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(房 協 )出 租 單 位 的 較 低 收 入 家 庭，代 繳 一

個 月 的 租 金。政 府 稍 後 會 與 房 委 會 和 房 協 商 討 落 實 建 議 的 安

排 。  
 
(三 ) 政 府 審 議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提 出 的 車 費 調 整 申 請 時 ，

將 繼 續 考 慮 及 平 衡 各 相 關 因 素，包 括 市 民 的 接 受 程 度 和 承 擔

能 力 ，以 及 營 辦 商 經 營 成 本 和 回 報 的 變 動， 從 而 作 出 平 衡 的

決 定 。   
 
(四 )及 (九 ) 政 府 在 2008 年 1 月 7 日 分 別 與 兩 家 電 力 公 司

簽 署 2008 年 後 的 新《 管 制 計 劃 協 議 》。 在 新 協 議 下 ， 兩 電 的

准 許 回 報 率 會 從 現 時 的 百 分 之 13.5-15，下 調 至 百 分 之 9.99。

如 按 兩 電 在 2006 年 的 固 定 資 產 平 均 淨 值 計 算 ， 全 港 市 民 及

商 戶 每 年 減 付 的 電 費 可 達 50 億 元 。 中 華 電 力 及 香 港 電 燈 的

客 戶 將 分 別 於 2008 年 10 月 1 日 起 及 2009 年 1 月 1 日 起 (即

新 協 議 生 效 當 日 )， 獲 得 基 本 電 費 的 下 調 。  
 
(五 )及 (十 六 ) 在 食 物 方 面 的 政 策 ， 政 府 主 要 是 保 障 食 物 安

全 和 供 應 平 穩。 在 活 牲 口 方 面 ， 供 市 民 食 用 的 活 豬 和 活 牛 主

要 是 來 自 內 地。 為 了 維 持 穩 定 的 供 應 ， 食 物 及 衛 生 局 一 直 與

內 地 有 關 部 門 和 代 理 行 保 持 緊 密 的 聯 繫，並 密 切 注 視 內 地 供

港 活 畜 的 供 應 情 況 。在 去 年 七 月 ，經 過 食 物 及 衛 生 局 和 國 家

商 務 部 的 商 議 之 後 ，商 務 部 宣 佈 開 放 供 港 活 豬 市 場 ， 並 隨 後

增 加 兩 家 新 的 活 豬 代 理 ， 以 增 加 貨 源 ， 穩 定 供 應 。  
 

食 物 及 衛 生 局 與 商 務 部 在 今 年 一 月 中 再 次 進 行 會 面，研 究 進

一 步 完 善 市 場 資 訊 流 通 機 制 和 穩 定 供 應 的 措 施。新 的 措 施 包

括 商 務 部 會 透 過 適 當 安 排 穩 定 供 應 量 ， 並 能 滿 足 市 民 需 要 。

另 外 ，為 增 加 市 場 透 明 度 ，商 務 部 每 天 向 特 區 政 府 通 報 翌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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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活 豬 供 應 量 ， 由 特 區 政 府 公 布 ， 使 市 場 參 與 者 ， 包 括 活 豬

買 手 和 零 售 商 能 清 晰 了 解 活 豬 供 應 情 况，從 而 穩 定 活 豬 的 批

發 價 格。我 們 也 了 解 商 務 部 在 一 月 底 宣 佈 增 加 31家 供 港 活 豬

企 業 ， 使 代 理 行 在 內 地 採 購 活 豬 時 更 為 容 易 。  
 
至 於 其 他 食 品 ， 包 括 蔬 果 、 禽 蛋 、 活 鮮 及 冷 藏 水 產 品 、 家

禽 和 肉 類 等 ， 除 了 來 自 內 地 外 ， 亦 有 從 世 界 各 地 進 口 。  

 

香 港 屬 高 度 開 放 的 經 濟 體 系 ， 對 食 品 進 口 也 秉 承 開 放 貿 易

的 原 則 。 因 此 ，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（ 包 括 內 地 ） 的 食 品 ， 只 要

適 宜 食 用 ， 都 可 以 按 市 場 需 求 而 輸 入 香 港 及 分 銷 ， 令 香 港

市 面 食 品 的 種 類 和 價 格 多 元 化 ， 供 應 不 同 消 費 能 力 的 市 民

享 用 。 我 們 相 信 透 過 市 場 機 制 ， 將 更 有 效 地 維 持 各 種 食 品

的 穩 定 供 應 。  

 
(六 ) 政 府 一 直 密 切 留 意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物 價 指 數 (社 援 指

數 )的 變 動，並 採 用 按 年 調 整 周 期，以 每 年 截 至 十 月 底 的 社 援

指 數 在 過 去 十 二 個 月 的 移 動 平 均 數 為 基 礎，釐 定 新 的 綜 合 社

會 保 障 援 助 (綜 援 )標 準 項 目 金 額 。  
 
我 們 不 能 回 復 過 往 按 預 測 通 脹 升 幅 來 調 整 綜 援 金。因 為 無 論

預 測 工 作 是 如 何 仔 細 和 精 密，預 測 通 脹 率 與 實 際 升 幅 無 可 避

免 會 有 差 異 ，並 對 公 共 開 支 帶 來 影 響 ， 例 如 於 一 九 九 九 ／ 二

零 零 零 至 二 零 零 四 ／ 二 零 零 五 的 六 年 間，政 府 因 累 積 多 付 綜

援 及 福 利 金 而 產 生 的 額 外 開 支 為 83 億 元 。 此 外 ， 當 社 援 指

數 的 預 測 升 幅 高 估 過 多，當 局 便 要 調 低 金 額 以 扣 除 高 估 的 升

幅 ， 受 助 人 往 往 對 調 低 金 額 覺 得 難 以 適 應 。  
 
(七 )及 (十 二 ) 財 政 預 算 案 建 議 向 綜 援 受 助 人 額 外 發 放 一 個

月 的 標 準 金 額。 除 此 之 外 ，我 們 會 在 年 內 調 整 綜 援 的 標 準 項

目 金 額。有 關 措 施 有 助 紓 緩 綜 援 受 助 人 在 通 脹 較 高 時 期 的 經

濟 困 難 。  
 
綜 援 的 標 準 項 目 金 額 按 社 援 指 數 的 變 動 幅 度 調 整。我 們 已 按

既 定 機 制 ， 於 本 年 二 月 一 日 起 ， 調 高 綜 援 標 準 項 目 金 額

2.8%， 以 保 持 金 額 的 購 買 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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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 )及 (十 八 ) 政 府 亦 會 向 每 名 高 齡 津 貼 受 惠 人 一 次 過 發 放

3,000 元 津 貼 ， 讓 他 們 也 可 以 分 享 經 濟 成 果 。 我 們 會 就 高 齡

津 貼 尋 求 一 個 能 夠 為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提 供 適 切 的 支 援、確 保 公

帑 用 得 其 所 ，並 是 社 會 可 以 長 遠 及 持 續 地 承 擔 的 方 案 。勞 工

及 福 利 局 將 會 進 行 諮 詢 ， 並 希 望 在 本 年 年 底 前 作 出 決 定 。  
 
(十 )、 (十 三 )及 (十 四 ) 政 府 的 一 般 收 費 政 策，是 應 用 “ 用 者

自 付 ” 原 則 去 收 回 所 提 供 服 務 的 十 足 成 本。這 是 一 個 政 府 應

該 要 遵 守 的 重 要 財 政 紀 律 。如 果 收 費 低 於 成 本 ，政 府 便 需 要

使 用 一 般 納 稅 人 的 金 錢 去 資 助 個 別 政 府 服 務 使 用 者，這 可 能

對 一 般 納 稅 人 不 公 平。 然 而 在 釐 定 或 檢 討 政 府 收 費 時 ，政 府

亦 會 考 慮 其 他 的 政 策 目 標 、市 民 的 接 受 程 度 和 負 擔 能 力、 以

及 立 法 會 議 員 的 意 見 。  
 
由 2008/09學 年 開 始，政 府 會 提 供 12年 免 費 教 育。政 府 亦 已 同

意 豁 免 三 個 月 ， 由 2008年 7月 1日 至 2008年 9月 30日 的 康 體 設

施 收 費 。 我 們 認 為 全 面 性 的 凍 結 或 豁 免 政 府 收 費 並 不 適 當 。  
 
(十 一 ) 政 府 同 意 現 時 三 條 過 海 行 車 隧 道 的 流 量 並 不 平 均 ，

有 改 善 的 空 間 。 我 們 一 直 致 力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， 並 持 開 放 態

度 ， 切 實 研 究 所 有 可 行 的 方 案 。 我 們 認 為 ， 無 論 採 用 哪 一 個

方 案 ， 都 必 須 為 公 眾 帶 來 整 體 利 益 、 對 納 稅 人 公 平 ， 並 有 助

令 交 通 流 量 達 到 合 理 的 分 配 。  
 
與 此 同 時 ， 我 們 必 須 考 慮 連 接 三 條 隧 道 的 道 路 網， 是 否 有 足

夠 的 容 車 量 ，汲 納 因 隧 道 收 費 減 低 而 增 加 的 車 流。 如 果 這 些

連 接 路 的 容 車 量 不 足， 便 不 能 達 到 以 調 整 隧 道 收 費 ， 更 妥 善

分 布 過 海 車 流 的 目 標 。 就 此 而 言 ， 加 快 興 建 規 劃 中 的 連 接

路 ， 特 別 是 中 環 灣 仔 繞 道 ，是 改 善 三 條 隧 道 車 流 分 布 的 重 要

元 素 。  
 
我 們 會 繼 續 與 三 號 幹 線 的 專 營 商 討 論，以 延 長 專 營 期 交 換 減

低 收 費 的 方 案， 以 及 以 試 驗 性 質 減 低 收 費 三 年 的 構 思 ，從 而

更 善 用 三 號 幹 線。政 府 和 專 營 商 都 會 繼 續 持 開 放 態 度 進 行 討

論 。  
 
我 們 會 繼 續 促 請 相 關 的 “ 建 造 、 營 運 及 移 交 ” 隧 道 專 營 商 ，

在 制 訂 其 收 費 策 略 時 ， 顧 及 市 民 的 接 受 程 度 和 負 擔 能 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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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 於 公 眾 日 益 關 注 生 活 費 用 (包 括 交 通 費 )有 上 升 趨 勢 ， 而 且

社 會 上 越 來 越 多 人 要 求 政 府 協 助 抑 制 各 項 費 用 和 收 費 的 增

加 (特 別 其 控 制 範 圍 內 的 費 用 和 收 費 )， 我 們 近 日 已 主 動 以 8
元 的 劃 一 使 用 費 ， 取 代 原 先 建 議 在 青 沙 管 制 區 實 施 的 12 元

不 劃 一 使 用 費 結 構 。  
 
(十 五 ) 現 時 歐 盟 五 期 柴 油 的 優 惠 稅 率 只 是 每 公 升 5 角 6
仙，已 是 很 低 的 水 平，佔 零 售 價 不 足 6%。至 於 無 鉛 汽 油 稅 ，

由 於 私 家 車 並 非 生 活 必 需 品，我 們 認 為 並 無 迫 切 需 要 調 整 有

關 稅 率 。  
 
(十 七 ) 香 港 現 行 為 長 者 提 供 經 濟 援 助 的 方 向 ， 包 括 綜 援 計

劃 及 高 齡 津 貼、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， 及 個 人 自 願 儲 蓄 的 三 根

支 柱 。 當 局 亦 已 築 起 龐 大 的 安 全 網 ， 在 醫 療 及 房 屋 政 策 上 ，

對 長 者 有 特 別 照 顧 及 提 供 大 量 補 貼 服 務 。此 外 ，在 交 通 上 亦

有 各 項 優 惠 。  
 
政 府 現 正 研 究 香 港 這 三 根 保 障 退 休 生 活 的 支 柱 的 可 持 續

性 ， 並 會 考 慮 有 關 研 究 的 結 果 及 其 他 重 要 因 素 ，例 如 維 護 傳

統 家 庭 觀 念 、 維 持 整 體 經 濟 競 爭 力 、 奉 行 簡 單 稅 制 、 確 保 現

行 社 會 保 障 制 度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等 ， 然 後 決 定 如 何 跟 進 。  
 
(十 九 ) 鑑 於 計 劃 日 益 受 到 社 會 各 界 的 廣 泛 關 注 ， 當 局 已 提

前 於 2008年 2月 完 成 對 交 通 費 支 援 試 驗 計 劃 的 檢 討 。  
 

當 局 在 檢 討 計 劃 後 ，認 為 應 該 維 持 計 劃 的 目 的 ，但 可 以 適 度

放 寬 申 請 人 資 格 和 獲 津 貼 期 限 。 有 關 的 放 寬 措 施， 包 括 把 入

息 上 限 由 每 月 5,600 元 提 高 至 6,500 元 ， 把 津 貼 期 限 由 六 個

月 延 長 至 12 個 月 ， 以 及 考 慮 到 該 四 區 地 域 廣 闊 的 情 況 ， 容

許 在 原 區 就 業 的 合 資 格 人 士 申 領 這 項 津 貼 。  
 
我 們 必 須 強 調， 交 通 費 支 援 試 驗 計 劃 的 目 的 ， 是 提 供 有 時 限

的 津 貼 作 為 誘 因 ， 鼓 勵 居 住 在 偏 遠 地 區 的 人 士「 走 出 去 」尋

找 就 業 機 會 ， 而 非 以 公 帑 長 期 補 貼 低 收 入 人 士 的 交 通 費 。  
 
(二 十 ) 財 政 預 算 案 建 議 為 12至 64歲 領 取 傷 殘 津 貼 和 殘 疾 程

度 達 100%的 綜 援 計 劃 受 助 人 ， 每 月 額 外 增 加 200元 的 交 通 補

助 金 ，以 進 一 步 鼓 勵 殘 疾 人 士 更 多 外 出 參 與 活 動。 估 計 會 有

96,000名 殘 疾 人 士 受 惠。政 府 已 於 2008年 3月 11日 向「 研 究 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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疾 人 士 的 交 通 需 要 及 為 他 們 提 供 公 共 交 通 票 價 優 惠 的 事 宜 」

的 小 組 委 員 會 匯 報 計 劃 的 內 容 。  
 

政 府 致 力 為 殘 疾 人 士 在 通 道 設 施 和 交 通 方 面 建 設 一 個 無 障

礙 的 實 際 環 境 。 政 府 已 在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下 定 出 建 築 物 的 設

施 和 通 道 的 強 制 性 要 求。《 設 計 手 冊 —暢 通 無 阻 的 通 道 》亦 為

所 須 的 設 施 定 出 了 強 制 性 和 建 議 的 設 計 規 定。為 了 確 保 設 計

手 冊 能 符 合 轉 變 中 社 會 的 需 要，最 近 一 次 檢 討 工 作 於 2007年

完 成，我 們 並 計 劃 在 本 立 法 年 度 內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有 關 修 訂 相

關 建 築 物 (規 劃 )規 例 的 建 議 。  
 

為 貫 徹 落 實「 無 障 礙 運 輸 」的 理 念 ， 現 時 所 有 新 建 的 公 共 交

通 交 匯 處 和 巴 士 總 站 均 設 有 下 斜 路 緣 。 除 了 新 建 設 施 外， 政

府 亦 積 極 改 善 現 有 的 道 路 交 通 設 施。 此 外， 各 公 共 交 通 機 構

多 年 來 亦 投 放 不 少 資 源 以 提 供 更 多 適 合 殘 疾 人 士 使 用 的 設

備 ， 如 提 供 無 障 礙 的 通 道 ， 以 及 購 入 低 地 台 巴 士 等 。 為 方 便

殘 疾 人 士 使 用 公 共 交 通 服 務，當 局 會 繼 續 與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

合 作 ， 提 升 設 施 令 殘 疾 人 士 受 惠 。  
 

(二 十 一 ) 政 府 一 向 鼓 勵 各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( 包 括 港 鐵 公

司 )，因 應 其 營 運 情 況 向 乘 客 提 供 車 費 優 惠。政 府 亦 會 向 港 鐵

公 司 反 映 乘 客 就 提 供 優 惠 的 訴 求，但 是 否 提 供 優 惠 是 公 司 的

商 業 決 定 。  
 
 
 
 
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 
二零零八年三月  


